
律师办理非诉讼案件操作规程

第一条 为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责，规范律师办理非诉讼案件

的执业行为，提高办案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协会章程》的规定，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律师参与非诉讼代理案件，适用本规程。

第三条 律师参与非诉讼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

绳，勤勉尽责，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第四条 律师在从事本规程规定的活动中，其人身权等权利不受

侵犯。

第五条 律师参与委托非诉讼代理案件，应当保守国家秘密，不

得泄露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

第六条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与代理非诉讼案件，应

与当事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指定律师办理具体法律事宜，律师事

务所应当尽可能满足委托人的指名委托要求。

第七条 律师不得为当事人代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非诉

讼事务。

第八条 律师在非诉讼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应与委托当事人协

商并制作笔录确认委托事项内容、委托权限以及委托事项完成标准。

第九条 律师应当按照所内有关规定填写并报批有关的案件批

办单。

第十条 委托人应签署授权委托书。

第十一条 律师应接受委托后五日内，拟定非诉讼事项代理思

路，报其所属的业务部负责人审批。若有特殊情况，经其所属业务部



分管副主任同意，律师可以接受委托后十日内，拟定非诉讼事项代理

思路，报其所属的业务部负责人审批。

第十二条 代理思路经业务部负责人审批后三日内，律师应将该

代理思路告之委托人，与其形成统一意见。

第十三条 律师在调查、收集与本案有关证据时，应由律师事务

所出具有介绍信并出示律师执业证，在律师调查取证时，应当由两位

或两位以上律师共同进行。

第十四条 律师按照委托代理合同和与委托人会谈制作的笔录

进行非诉讼的委托代理工作。

第十五条 若遇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师应当提请本所主任批准终

止委托代理合同。1．委托事项无法完成；2．委托事项为违法行为；

3．委托人隐瞒重要证据；4．委托合同中约定其它应终止委托代理合

同情形的。

第十六条 律师完成委托事项后五日内，应以本所名义向委托人

出具书面法律意见书，详述委托代理操作的法律空间，调取的证据、

依据的法律，具体事项的完成结果、法律后果等项内容。

第十七条 律师在出具法律意见书后五日内拟定书面办案小结，

并由委托当事人出具书面的委托代理意见反馈表。

第十八条 律师在拟定办案小结后三日内应将本案件所有材料

报送所属业务部分管副主任及分管办公室副主任进行结案审批。

第十九条 在结案审批后三日内，律师应将案件材料装订成卷，

送交办公室保存。


